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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本集團成員公司與屬本公司關連人士的各方訂立若干交易，且該等交易預期於
[編纂]後將繼續進行或經常進行，因此，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集團的持續關連交易。

關連人士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慕容中國由鄒先生擁有85%且由鄔女士擁有15%，彼等均
為控股股東。因此，慕容中國為鄒先生的聯繫人，故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為慕容中國的附屬公司，故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商標許可協議

主要條款

根據業務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商標轉讓協議，於2015年12月31日，本公
司、海寧格林家具、浙江阿波羅皮革製品、海寧慕容世家家居、海寧慕容國際及美星
國際貿易（香港）作為被許可人（「被許可人」）與慕容中國（「許可人」）訂立商標許可協
議（「商標許可協議」）。根據商標許可協議，許可人無償授予被許可人免專利權費且獨
家使用其相關產品的12項商標（「許可商標」）的權利。據中國法律顧問確認，商標許可
協議及授予被許可人使用許可商標的權利並不違反任何適用中國法律及法規。

商標許可協議由2015年12月31日起至所有許可商標由許可人轉讓予海寧格林家具
完成當日止生效，惟不遲於生效日期起計三年。倘轉讓於三年期限到期前未能完成，
許可人與被許可人應協商解決有關事宜。

於商標許可期間，許可人承諾將承擔第三方所指稱的任何商標侵權索償而招致的
所有法律或經濟責任。

有關許可商標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四「5.有關我們的業務的其他資料－
B.知識產權－ (a)商標」分節。有關許可商標的轉讓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與控股股東
的關係」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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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許可商標已被無償授予我們使用，且商標許可協議為業務轉讓導致的過渡性
安排，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商標許可協議乃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優惠條
款訂立。商標許可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編纂]後將構成上市規則第14A.76(1)條項
下的最低限額持續關連交易，並將完全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年度審閱及所有披露規
定。

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編纂]後，以下交易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將獲豁免遵守通函（包括獨
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公告及年度申報
規定。

租賃協議

主要條款

於2016年1月1日，根據業務轉讓協議，浙江阿波羅皮革製品、海寧格林家具、海
寧慕容世家家居及海寧慕容國際（作為租客）與慕容中國（作為業主）分別就租賃位於
中國浙江省海寧市的多處作廠房、直銷店及辦公室用途的物業（「租賃物業」）訂立以下
租賃協議（「浙江阿波羅皮革製品租賃協議」、「海寧格林家具租賃協議」、「海寧慕容世
家家居租賃協議」及「海寧慕容國際租賃協議」，單獨為「租賃協議」，統稱為「租賃協
議」），其具體條款如下：

租賃協議 期限 租客 業主 租賃面積 每年租金

（平方米） （人民幣元）

浙 江阿波羅皮革
製品租賃協議

2016年1月1日至
2026年1月1日 

（包括首尾兩日）

浙 江阿波羅皮
革製品

慕容中國 40,226.08 2,896,277.76

海 寧格林家具租
賃協議

2016年1月1日至
2026年1月1日 

（包括首尾兩日）

海寧格林家具 慕容中國 19,990.35 1,439,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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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協議 期限 租客 業主 租賃面積 每年租金

（平方米） （人民幣元）

海 寧慕容世家家
居租賃協議

2016年1月1日至
2026年1月1日 

（包括首尾兩日）

海 寧慕容世家
家居

慕容中國 39,312.00 2,830,464.00

海 寧慕容國際租
賃協議

2016年1月1日至
2026年1月1日 

（包括首尾兩日）

海寧慕容國際 慕容中國 1,000.00 72,000.00

各租賃協議的租期由201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月1日止為期10年。根據相關租賃
協議，浙江阿波羅皮革製品、海寧格林家具、海寧慕容世家家居及海寧慕容國際（視
乎情況而定）(i)可於到期後提前三個月發出通知單方面重續租賃協議；(ii)倘租賃物業
可供銷售，擁有優先購買權；(iii)倘其認為租賃物業無法滿足其生產及營運要求，可單
方面終止租賃協議；及(iv)倘其須於租賃協議到期或終止時搬出租賃物業，慕容中國將
承擔一切搬遷費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以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項下有關租賃的其他準則，並將於2019年1月1日生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不再區分融資租賃及經營租賃。取而代之，就幾乎所有租賃合同而言，承
租人將確認反映未來租賃款項及「使用權」資產的租賃負債。承租人確認租賃負債相關
利息開支及「使用權」資產折舊費用。本集團現時正評估採納該項準則之影響。

定價政策

各租賃協議項下的租金乃經公平磋商釐定，並切合市場租金水平。經獨立估值師
（獨立第三方）確認，(i)慕容中國按各租賃協議所收取的租金與租賃物業所處週邊地區
同類物業的現行市場租金水平相符；及(ii)租賃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按一般商業
條款訂立。

過往交易金額

由於慕容中國及本集團於業務轉讓前一體運營，故截至2013年、2014年及2015

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就租賃物業訂立任何租賃協議。因此，本集團於截至
2013年、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一直佔用租賃物業而未支付任何租金。截至
2016年8月31日止八個月，本集團向慕容中國支付的租金總額約為人民幣4.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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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

各租賃協議項下每年應付的租金不得超過下表所載的年度上限：

租賃協議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浙江阿波羅皮革製品租賃協議 2,896,277.76 2,896,277.76 2,896,277.76

海寧格林家具租賃協議 1,439,305.20 1,439,305.20 1,439,305.20

海寧慕容世家家居租賃協議 2,830,464.00 2,830,464.00 2,830,464.00

海寧慕容國際租賃協議 72,000.00 72,000.00 72,000.00

總計： 7,238,046.96 7,238,046.96 7,238,046.96

年度上限的基準

董事確認，各租賃協議的年度上限乃按一般商業條款及經參考租賃協議項下每年
應付的租金釐定。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上市規則有關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最高相關百分比率按年度基准計算
預期低於5%，故該等交易將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76(2)條的通函（包括獨立財務
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但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公告、年度申報及年
度審閱規定。

Jennifer Convertibles銷售協議

主要條款

於2016年1月1日，美星國際貿易（香港）與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訂立銷售協議
（「Jennifer Convertibles銷售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供應
沙發。

Jennifer Convertibles銷售協議的有效期至(i)三年期限屆滿之日或(ii)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不再為我們的關連人士當日（以較早者為準）為止。協議訂約雙方
可在協議三年期限屆滿前兩個月內協商將協議期限再延長三年，除非協議因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不再為我們的關連人士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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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政策

本集團向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銷售沙發的價格將按公平原則磋商並參考以
下釐定：(i)在相關交易前十二個月期間向獨立第三方銷售的同型及同款產品的平均售
價；或(ii)倘並無獲得有關平均售價，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銷售的同型及同款產品的任
何最近銷售價格；或(iii)同型及同款產品的現行市場售價，惟無論如何提供予本集團的
價格不遜於獨立第三方可獲得的價格。

過往交易金額

本集團向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銷售的過往交易金額載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8月31日止八個月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5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總收入 70,671 34,135 31,609 19,190 30,241

我們向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的銷售額由截至2015年8月31日止八個月的約
人民幣19.2百萬元增加57.6%至截至2016年8月31日止八個月的約人民幣30.2百萬元，
主要是由於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的需求量因2016年上半年的雙位數銷售增長而大
幅增加。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向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的銷售額約為人民
幣30.2百萬元。我們董事確認，當我們向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的銷售額達到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則本集團將於本年度停止向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供應產品。

年度上限

本集團截至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向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

銷售的最大年度總金額不得超過下表所載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收入 32,000 32,000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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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的基準

於釐定上述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i)本集團向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銷售
的過往交易金額，(ii)同型及同款沙發的現行市場價格，及(iii)本集團預計向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供應沙發的數量，並假設(1)我們於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向
Jennifer Convertibles, Inc.的供應量將整體保持平穩；及(2)相關沙發的市價於截至2018

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將不會出現重大波動。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上市規則有關Jennifer Convertibles銷售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最高相關百分
比率按年度基准計算預期低於5%，故該等交易將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76(2)條的
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但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
公告、年度申報及年度審閱規定。

董事意見

我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本節所述的持續關連交易已經及將於
本公司的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
東的整體利益。我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本節所述的非豁免持續關連
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經考慮(i)租賃物
業的擬定用途；(ii)預期本集團的營運期限將長於三年；(iii)租賃協議的長期性將避免
產生搬遷成本及任何不必要的初始投資成本；及(iv)短年期的租賃協議可能對生產的穩
定性產生不確定性，且從商業角度來看對本集團不利，董事確認，租賃協議的年期長
於三年乃屬必要，且符合一般商業慣例，乃因此舉將會盡可能降低本公司業務營運中
斷的潛在風險。

獨家保薦人的確認書

獨家保薦人認為，本節所述的持續關連交易已經及將(a)於本公司的日常及一般業
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本節所
述的該等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及(b)各租
賃協議乃為盡可能降低本集團業務營運中斷的潛在風險而訂立，並確認本公司訂立三
年以上的租賃協議乃合乎一般商業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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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豁免

就本節「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分節所述的交易而言，由於上市規則項下的一項
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利潤比例除外）按年度基准計算預期高於0.1%但不超過5%，故
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所載的公告規定、上市規則第14A.49條及第14A.71

條所載的年度申報規定，以及上市規則第14A.55至14A.59條及第14A.71(6)條所載的年
度審閱規定。

如上所述，我們預期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將持續進行並會延續一段時間。因此，
董事認為嚴格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公告規定是不切實際，對我們構成繁重負擔並會給
我們帶來不必要的行政成本。

因此，我們已就本節「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分節所述的交易向聯交所提出申
請，且聯交所已豁免我們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項下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公告
規定。

然而，我們將就該等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的其他適用條文，包
括但不限於第14A.34條、第14A.49條、第14A.51至14A.59條及第14A.71條。

倘上市規則日後有任何修訂，對本節所述的持續關連交易施加較於本文件日期的
適用條文更為嚴格的規定，我們將及時採取措施以確保遵守該等新規定。


